关于举办安徽医科大学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转发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科策〔2011〕34号）要求，为充分发挥我校弘扬科学、服务社会的职能，积极配合国家、安徽省科技活动周的举办，经研究决定举办安徽医科大学2011年科技活动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2011年，我校科技活动周将围绕“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主题，突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主线，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凸显科技支撑发展、科技惠及民生的重要作用，强调为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安徽省和创新型学校服务。通过组织开展具有医药院校特色的科学、科普宣传实践服务活动，展示科技创新成果，营造科技创新氛围，倡导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和健康意识，提高人口素质。

我校科技活动周将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开展活动：

1、加大科学发展观宣传，把举办科技活动周作为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扎实开展。

2、突出科技惠及民生。我校的活动重点将以科技下乡为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医疗卫生进社区、进农村，引导公众树立科学生活意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3、多种方式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和自主创新配套政策，重点开展新修订的《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主题宣传活动。

4、突出科普活动广泛参与。我校的活动重点将以面向社会开放科普基地（场馆），面向未成年人开展科技传播活动、科普志愿者行动等，打造具有医药院校特色的优秀科普作品、优秀科普传播节目和活动、高水平的科普教育基地，吸引广大公众广泛参与，尽己所能，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高质的医药科普服务。
二、活动时间

    我校2011年科技活动周时间为2011年5月15日至21日，与省科技活动周同步。

    三、活动对象

 以安徽医科大学为开展单位，面向全校师生及社会公众宣传党和国家科技方针政策，展示我校最新医药科技成果，进行医学科学、科普知识宣传等实践活动。

    四、活动组织

    科技活动周由校科技产业处、宣传部、学生处、研究生学院、团委联合牵头、协调，各院（系）、部（所）、重点实验室（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五、几点要求

1、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科技活动周的开展，充分调动广大师生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开展活动，力求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创新。

2、各单位要立足实际，注意节俭，讲求实效。加大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影响。要结合活动特点和实际情况，周密部署，认真制订安全防范预案，确保科技活动周安全有序地举办。

3、各单位要将活动项目汇总（学术报告填写“2011年科技活动周学术报告一览表”，其他活动填写“安徽省2011年科技活动周活动项目备案表”），于4月6日（星期三）前报科技产业处。
联系电话：5161056,e-mail:aydlzj@126.com。
4、科技活动周结束后，各单位要及时进行总结，并将书面总结报告、软盘、有关声像资料于5月31日（星期二）前上报科技产业处，以便汇总上报省科技厅。

特此通知。

                            201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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